
刷单、炒信、虚假宣传...浙江发布15起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

浙江省市场监管系统在开展2024年反不正当竞争“守护”专项行动中，聚焦网络、民生、

商业秘密保护等重点领域，严厉打击虚假宣传、商业贿赂、侵犯商业秘密等不正当竞争

违法行为，全年共开展跨区域、跨部门协作执法332次，普法宣传、合规培训1395次，

立案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违法案件1534件。

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用，以案释法，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推动高质量发

展，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2024年度15起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杭州市市场监

管系统查办的有2起。

2024年5月7日，温岭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根据举报线索，对浙江某泵业有限公司进

行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在某电商平台开设的10家网店在销售水泵商品过程中，均存在

刷单行为。当日，温岭市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涉嫌刷单炒信的行为立案调查。经查明，

当事人为提高其自营网店商品销量，预先编制商品的购买链接、搜索关键词等内容，发

送给网络刷手，通过虚增商品销量和虚假提高搜索排名的形式，获取平台流量，吸引消

费者关注和下单。自2023年1月起，当事人10家自营网店共虚增交易订单63141笔，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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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交易金额3847万余元。2024年8月19日，温岭市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处罚款95万元。

2024年1月18日，安吉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依法对湖州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现场

检查，发现当事人在宣传册、官网、微信公众号上标称其销售的“太阳神灯”商品杀菌率

高达92.7%，具有预防风寒感冒、改善失眠和糖尿病等功效，当事人现场无法提供上述

性能、功效的相关依据。2024年1月29日，安吉县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涉嫌虚假宣传的

行为立案调查。经查明，自2023年5月起，当事人通过来店体验、举办沙龙等形式，向

群众推销“太阳神灯”商品，上述宣传内容无检测或实验数据，无科学依据。当事人共销

售含有上述虚假宣传内容的“太阳神灯”2582台，销售额约2112.2156万元。2024年7月

8日，安吉县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

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处罚款50万元。

2024年5月8日，丽水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根据举报线索，对浙江某装饰新材料有限

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向消费者宣传的整屋定制项目与实际交付的整屋定制项

目成品差异巨大。2024年5月14日，丽水市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涉嫌虚假商业宣传的行

为立案调查。经查明，自2023年11月起，当事人通过电话、网络等多种途径，向消费

者宣称其为源头生产企业，低价包材料包安装进行全屋整装，吸引消费者前往厂区实地

考察，并在厂区设置了整屋定制样板间。当事人在现场向消费者宣称购买的整屋定制项

目包括了该样板间所有家电、软硬装及全部安装施工工程，但与消费者签订合同时未书

面明确相关装修项目明细，仅口头承诺交付成品与样板房装修保持一致，然而在实际交

付给消费者的成品中部分电器和软硬装缺失。2024年11月20日，丽水市市场监管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

为，处罚款50万元。

2024年4月15日，武义县市场监管局收到武义县公安局移送案件通知书，通报金华某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涉嫌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的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

的商业宣传。2024年4月18日，武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涉嫌虚假商业宣传的行

为立案调查。经查明，当事人自2022年7月份起自建网站，以收费服务方式，帮助其他

经营者在相关电商、社交平台增加点赞、好评、粉丝等数量，虚假提升自身商品竞争

力，欺骗、误导消费者，谋取非法利益。2024年8月16日，武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

案例2：安吉县市场监管局

查处湖州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虚假商业宣传案

案例3：丽水市市场监管局

查处浙江某装饰新材料有限公司虚假宣传案

案例4：武义县市场监管局

查处金华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虚假商业宣传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

为，处罚款20万元。

2024年7月4日，江山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根据举报线索，对某医疗器械经营部开展

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通过播放视频课件、口头讲解、微信群聊等形式，宣称其经营的

净水器、制氢机可以治疗息肉、心脑血管疾病、肺结节、鼻炎、解烟酒毒性、糖尿病，

癌症肺转移，风湿，头痛，眩晕的作用。2024年8月8日，江山市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

涉嫌虚假宣传的行为立案调查。经查明，当事人经营的净水器、氢康宝制氢机均为普通

电器，非医疗器械，不得宣传具有疾病治疗功能，但当事人在销售过程中虚假宣传上述

产品具有多种疾病治疗功能。2024年11月28日，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处罚款

10万元。

2023年9月26日，杭州市钱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意见书,建议对杭

州某汽车有限公司商业贿赂行为进行查处。2023年10月18日，杭州市钱塘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对当事人涉嫌商业贿赂的行为立案调查。经查明，当事人系汽车销售企业，其销

售的部分轻型自卸货车存在整备质量超重问题，为使相关车辆通过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

进入销售市场，当事人自2019年12月至2020年6月期间向某检测站工作人员王某行贿

（该检测站被判处罚金20万元；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二年四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利用王某职务影响力，采取用标准车厢代替超重车厢的非法

手段通过检测，共非法检测车辆470辆，向某检测站工作人员行贿金额共19.5万元。

2024年2月8日，杭州市钱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对当事人处罚款15万元。

2024年4月19日，宁波市镇海区市场监管局收到举报材料，掌握了宁波某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在医疗设备销售过程中向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商业贿赂，以谋取交易机会和

竞争优势的违法线索。2024年4月23日，宁波市镇海区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涉嫌商业贿

赂的行为立案调查。经查明，自2021年，当事人先后多次通过加油充值卡、香烟提货券

等形式，向区医疗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刘某（另案处理）行贿，利用刘某职务影响力，中

标区某医院医疗设备采购项目，从中获利共218223.84元，向刘某行贿金额7万元。

2024年7月12日，宁波市镇海区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十九条的规定，没收当事人违法所得218223.84元，处罚款10万元。

案例5：江山市市场监管局

查处江山市某医疗器械经营部虚假宣传案

案例6：杭州市钱塘区市场监管局

查处杭州某汽车有限公司商业贿赂案

案例7：宁波市镇海区市场监管局

查处宁波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商业贿赂案



2024年3月18日，海盐县市场监管局收到县人民检察院《检察意见书》，建议县市场监

管局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葛某某受贿的行为查处。2024年3月26日，海盐县市场监管局对

葛某某涉嫌收受商业贿赂的行为立案调查。经查明，当事人在2018年至2024年间任某

公司品质检验部经理，主要负责公司产品质量检验工作，于2020年认识铝扣板生产经营

者杨某某（另案处理）。当事人多次收受杨某某财物，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为其谋取不正

当竞争优势和交易机会，当事人任职的某公司多次购入杨某某提供的假冒伪劣铝扣板，

当事人共收受杨某某财务贿赂7.9万元（当事人在海盐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退出该

7.9万元违法所得）。2024年5月20日，海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浙江省反不正当

竞争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当事人处罚款12万元。

2023年12月5日，平阳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根据举报线索，对温州某鞋业有限公司进

行现场检查，现场发现标注某英文字母标识的运动鞋1350双。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鞋类产品两侧使用该英文字母标识是某体育运动公司鞋类产品的特有装

潢，执法人员对该1350双运动鞋进行查封。2023年12月14日，平阳县市场监管局对当

事人涉嫌实施混淆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经查明，自2023年2月起，当事人在部分生产的

运动鞋上突出标注该英文字母标识，对某体育用品公司的鞋类产品进行混淆，共生产该

类混淆鞋类产品1800双，已销售450双，剩余1350双已被查封。2024年2月4日，平阳

县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

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的1350双运动鞋，处罚款1.5万元。

2023年12月19日，绍兴市上虞区市场监管局收到消费者举报，反映在某电商平台“双十

二”购物活动期间，绍兴某科技有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展的家电有奖销售存在虚假行

为。2023年12月28日，绍兴市上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涉嫌不正当有奖销售的

行为立案调查。经查明，当事人于2023年12月9日在其自营的某电商平台家居电器旗舰

店上架“双十二”有奖促销活动，并在活动页面注明中奖的80名商品购买者可以收到1000

元红包，但实际上当事人公布的80个中奖名单中有79个为虚构人名。2024年5月14

日，绍兴市上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二条

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处罚款12万元。

案例8：海盐县市场监管局

查处葛某某收受商业贿赂案

案例9：平阳县市场监管局

查处温州某鞋业有限公司实施混淆行为案

案例10：绍兴市上虞区市场监管局

查处绍兴某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有奖销售案

案例11：杭州市高新区（滨江）市场监管局

查处余某某商业诋毁案



2024年4月28日，杭州高新区（滨江）市场监管局收到上海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举报，

反映某网络大V余某某在知乎、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多家平台发表不实言论，对该公司

商业信誉、商品声誉造成严重不良影响。2024年5月9日,杭州高新区（滨江）市场监管

局对当事人涉嫌商业诋毁的行为立案调查。经查明，当事人主要从事化妆品销售活动，

在多家电商平台开设网店，并经常在有关电商、社交平台对各类化妆品进行点评、推

荐，粉丝数最高达到百万。当事人与上海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存在商业竞争关系，多次

在某平台上对上海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的化妆品发表“跟良心完全不沾边、与医院勾

结、花大钱打进医院”等不实言论，损害了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2024 年6

月4日，杭州高新区（滨江）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

三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处罚款30万元。

2023年9月12日，余姚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根据举报线索，对余姚某贸易公司进行现

场检查，发现鲁某某涉嫌非法获取原单位商业秘密，并通过余姚某贸易公司进行出口贸

易获利。当日，余姚市市场监管局对鲁某某和余姚某贸易公司分别立案调查。经查明，

鲁某某与原单位在工作期间签署过《保密协议》，离职后又与原单位签署《保密与竞业

限制协议》，原单位有严格的相关保密制度与保密措施，相关经营信息属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商业秘密。2020年至2022年6月期间，余姚某贸易公司

非法使用鲁某某提供的商业秘密，开展出口贸易额134.4万元，余姚某贸易公司、鲁某

某违法所得分别为10688.41元和42753.64元。余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于2024年4月7日责令余姚某贸易公司停

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10688.41元，处罚款10万元；于2024年4月24日责令鲁某

某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42753.64元，处罚款10万元。

2024年2月29日，温州市龙湾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根据举报线索，对某科技有限公司

现场进行检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办公硬盘里和公司员工王某U盘里，存有温

州某生化阀门有限公司的经营信息等相关文件，涉嫌侵犯商业秘密。2024年3月6日，

龙湾区市场监管局分别对某科技有限公司和王某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立案调查。经

查明，王某为温州某生化阀门有限公司原员工，在2022年6月份离职时私自复制了经营

信息等商业秘密，于2023年1月进入某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并将相关商业秘密提供给某

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商业用途。王某在温州某生化阀门有限公司就职期间，与该公司签订

了员工保密协议，明确保密内容与责任，王某窃取的经营信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商业秘密。2024年6月12日，龙湾区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责令某科技有限公司停止违法行为，处罚

款20万元；责令王某停止违法行为，处罚款10万元。

案例12：余姚市市场监管局

查处鲁某某及余姚某贸易公司侵犯商业秘密案

案例13：温州市龙湾区市场监管局

查处某科技有限公司侵犯商业秘密案



2023年9月7日，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金塘分局接到浙江某机械有限公司举报，反映

唐某某将该公司的图纸拍照后出售给他人，侵犯其商业秘密。2023年9月8日，舟山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金塘分局对唐某某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立案调查。经查明，唐某某

为浙江某机械有限公司原员工，在职期间与浙江某机械有限公司签过相关保密协议，该

公司建立了严格的保密制度与措施。2021年至2023年期间，唐某某以拍照方式窃取公

司内部图纸，并通过微信将图纸照片或PDF文件发给10个企业客户，获利12026元。浙

江某机械有限公司对上述内部图纸采取了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商业秘密。2024年4月28日，金塘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责令唐某某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

12026元，罚款人民币15万元。

2024年4月18日，台州市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反映钱某等3人意图窃取台州某生物材

料有限公司的某新型生物降解材料生产技术，侵犯该公司的商业秘密。台州市市场监管

局立即启动快速处置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机制，联合公安机关立案调查。经查明，江苏某

机械有限公司员工钱某等3人，利用为台州某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检修设备的机会，趁机翻

墙潜入某新型生物降解材料的生产车间，对关键设备进行测量偷拍，窃取产品配方。台

州某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对某新型生物降解材料的生产技术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商业秘密。鉴于钱某等3人违法情节严重，涉

嫌犯罪，2024年4月19日，台州市市场监管局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来源/浙江在线、省局数媒中心、执法队、滨江区局、钱塘区局

配图/宣传应急处

一审/李 赛；二审/王 骊；三审/冯世联

往期推荐

案例14：舟山市市场监管局

查处唐某某侵犯商业秘密案

案例15：台州市市场监管局

查处钱某等侵犯商业秘密案


